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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只友善⾷肆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 

互相尊重、人宠共融 

 

(二） 携狗顾客良好行为指引 

 

引言 

2.1 政府已修订《⾷物业规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132X 章），在指定情况下容

许狗只进入⾷物业处所(即获批准⾷肆)。任何从事⾷物业的人和携狗

人士须遵守法例要求（见附件二）；⾷肆持牌人亦须遵守牌照条件。

「指引」的第二部分阐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⾷肆内管控狗只和保障

公共卫生的良好做法，以协助营造安全、卫生、舒适的用餐环境，以

达致互相尊重、人宠共融。 

 
进入餐厅前 

2.2 ⾷肆可因应场地、人手及营运需要，自定义餐厅守则和营运安排，

如获批准⾷肆已向⾷环署提供其网页连结或有关的「顾客须知」，署

方会上载至专题网页的获批准⾷肆名单内，让顾客可以预先了解有

关安排。⾷肆应会于入口或其他当眼位置展示相关数据，或透过其

他适当方式向顾客清楚说明。携狗⾷客应理解并尊重⾷肆所订定的

店内守则，并明白⾷肆有权根据处所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允许狗只进

入，并有权拒绝不符合或不遵守⾷肆守则/ 规定的狗只入内。 

 
2.3 携狗⾷客有责任了解其狗只的种类，是否符合法例的要求以进入获

批准⾷肆。如⾷肆员工要求说明狗只是否属于「已知危险狗只」或

「格斗狗只」、要求出示狗只牌照等，携狗⾷客应配合⾷肆的安排。

狗 主 可 在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的 网 页

（https://eservice3.afcd.gov.hk/eservice/DogLicenceLogin?lang=tc）以

「智方便」登入查阅和出示电子狗只牌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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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《狂犬病规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421A 章）就狗只接受狂犬病防疫注射，

植入微型芯片，以及领取牌照作出规定，携狗顾客须确保其狗只已

符合《狂犬病条例》的要求。携狗⾷客亦应理解⾷肆有机会要求携

狗⾷客出示狗只牌照以供核实。若⾷客未能提供有关牌照，⾷肆有

权拒绝该狗只进入。 

 
2.5 携狗⾷客须注意，将狗只置于狗袋或狗只手推车内时，亦须 同时按

法例规定，以法例指明的方式用牵引带稳妥牵引有关狗只。 

 
2.6 为保障其他宠物和顾客的健康，请为狗只进行驱虫及预防跳蚤处理，

并保持良好卫生（如毛发清洁）。如果狗只身体不适，尤其怀疑患有

传染病时，不应带同前往⾷肆。 

 
2.7 进入⾷肆前请先评估狗只状况，如明显有攻击性或情绪紧张，不应

带同进入⾷肆。 

 

2.8 根据其狗只的性格、社交习惯及对陌生环境的反应，评估是否需要

让狗只在⾷肆内佩戴口罩。 

 
2.9 预先准备狗只可能用到的物品，例如狗用⾷物、餐具、清洁用品等。 

 

妥善管控狗只 

 

2.10 携狗顾客须按法例要求以长度不超过 1.5 米的牵引带控制狗只，由

成人稳妥地牵引或稳妥地缚在处所内的固定附着物上。携狗顾客在

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将狗只交由未成年人牵引。如需暂时离座，可请

⾷肆员工协助。 

 
2.11 请遵守法例要求，并配合⾷肆遵守其牌照条件，包括⾷肆不得烹煮

或准备狗用⾷物、不得容许狗只使用餐厅的可重用餐具，亦不得容

许狗只上餐桌。如欲喂⾷狗只，应自备专用的⾷物、饮品及餐具。请

勿要求⾷肆员工协助加热狗只⾷物。此外，任何与开放式厨房相连

的吧枱座位不得安排携狗就座。个别⾷肆或会提供或售卖预先包装

的狗用干粮、真空包装的狗用⾷物和狗用罐头，以及非塑料即弃餐

具（如木制或纸餐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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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2 请安排狗只留在合适位置，防止狗只进入⾷物室、⾷物处理、烹饪

或储存区域，并确保狗只不阻碍走道、走火通道或紧急出口。视乎

个别⾷肆的要求，应安排狗只留在宠物座垫或尿垫上，以及如⾷肆

不允许将狗只放置于顾客座椅上，请将狗只留在地上。 

 

2.13 携狗顾客应顾及其他顾客的感受，例如： 

 携狗⾷客应严格遵守⾷肆有关狗只能否放置于椅子或其他非餐

桌上的店内守则。即使⾷肆允许狗只上椅或由主人抱在膝上，亦

应顾及其他⾷客的感受。若同桌或邻座的⾷客对狗只位置表示

顾虑，携狗⾷客应予以充分尊重，并安排狗只回到地面，以维持

彼此舒适的用餐环境。 

 时刻注意狗只行为，避免与其他人或狗只发生冲突，例如阻止狗

只跳向其他顾客或狗只；若狗只出现难以控制、过度兴奋或具攻

击性等情况，应主动带同狗只离开⾷肆，以保障各方安全。 

 如狗只持续吠叫，应予以安抚或带牠到⾷肆外稍作走动，待狗只

情绪稳定后再返回座位。如情况持续，或代表狗只当日状态不适

合在⾷肆逗留。 

 

2.14 就与其他顾客的狗只互动的注意事项，可参考本「指引」第三部的

第 3.3 段至 3.8 段。 

 
2.15 在有需要时，应将狗只手推车（如有）折迭或收起，以节省空间并方

便他人通行。 

 

维持⾷肆环境清洁 

2.16 如狗只在⾷肆内排泄或弄污地方，携狗顾客应尽责，主动实时清理

及妥善弃置排泄物（例如将排泄物密封后妥善弃置于狗只专用垃圾

桶内），并通知⾷肆员工覆检或进一步消毒，以维持良好环境卫生。

在清理完成后，亦应彻底清洗和消毒双手。 

 
2.17 如携狗顾客拒绝清理、未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，或未能恢复基本卫

生状况，⾷肆有权自行代为处理，并可能会收取清洁费。⾷肆一般

会在「顾客须知」中或以其他方式清楚列明清洁费（如有）的安排及

费用，顾客亦应在光顾前先与⾷肆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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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8 携狗顾客可因应狗只健康状况和习惯，考虑在牠们坐卧的位置铺上

座垫或其他适当的预防措施，以便清理。 

 
事故应对 

2.19 如发生狗只咬伤⾷客或员工的事故，携狗顾客应按照《狂犬病条例》

（香港法例第 421 章）的要求处理，包括立即通知警方、以稳妥的

方式扣留该狗只并将之与其他动物隔离，并配合后续跟进工作。如

有违反，或会被检控。 

 
2.20 如处所内发生其他与狗只有关的争议或事故，携狗顾客应保持冷静，

配合⾷肆员工的建议，与其他⾷客协调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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